数学学院全体学生：
根据《数学学院学生宿舍管理补充规定（试行）》第四章学生宿舍网络管理第二十条规定，“有以下情况者，学院将对其强行断网：第一，利用网络玩游戏，影响他人学习、休息者；第二，开通网络后，本人一学期有成绩不及格达2门以上（含2门）”，现决定对本院29名本科生于2017年4月10号开始实行断网处理，待期末考试成绩满足要求后，方可向年级辅导员申请重新开通网络。如有异议，请与年级辅导员联系。
 
附件一：2017上半年断网学生名单.docx
附件二：

 HYPERLINK "http://222.201.132.17/attachment/cms/item/2017_04/07_10/77ccfa967f932452.pdf" \o "数学学院学生宿舍管理补充规定（试行）.pdf" \t "_blank" 
数学学院学生宿舍管理补充规定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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